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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已于2009年12月26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本书通过对该法条文的精析，准确阐释了《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内容。
全书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编排体例分为12章，对各种情况所涉及的基本知识、法律规定、理论问题
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书后还附有《侵权责任法》全文及该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的对照，以方便读者理解和适
用法律。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分析深入浅出，结构新颖完整，语言简洁凝练，既是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学习、宣传：培训读本，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师生的教学和研究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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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山东蓬莱县长山岛（现长岛县）人，1952年1月生于吉林省通化市。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五五”普法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国家
法官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通化师范学院、吉首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近年来多次到早稻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访问讲学。

　　从1975年开始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980年起开始研修民商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侵权行为法、人
格权法、债法、物权法和亲属法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侵权法论》《人身权法论》《人格权
法专论》等专著60余部，主编《物权法》《债法总则研究》《侵权责任法原理与案例教程》等著作、
教材7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刊上发表法学论文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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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节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发展和立法目的　　我国《侵权责任法》是我
国计划中民法典的基本组成部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调整功能。
《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人民性和科学性并举，着重解决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保护问题的法律，按照该法
第1条关于“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制定本法”的规定，其重要的立法目的为以下几点：　　第一，救济受到损害的民事权利，保护民
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计划中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其全部内容都是在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以及行使民事权利的
基本规则。
《侵权责任法》在计划中民法典中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保护法，其功能在于为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
提供保障。
民事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侵权责任法》确认被侵权人一方取得侵权请求权，侵权人一方构成侵权
责任，通过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救济被侵权人的民事权利，使其回复至没有受到损害时的
状况，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
因此，《侵权责任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不受侵害，保证民事权利受到
侵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济。
　　第二，确定侵权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明确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权利、救济民事权利损害的基本方法，是赋予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主体以侵
权请求权，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害其民事权利的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因此，《侵权责任法》的性质是责任法，而不仅仅是行为法，其全部内容都是规定法律对侵权责任的
要求。
它不仅要规定确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一般构成要件，规定侵权责任的方式、免责事由等侵权责任
的一般要求；还要规定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规定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求。
因此，《侵权责任法》就是确定侵权责任的民事基本法，是通过确认侵权责任实现保护民事权利目的
的法律。
　　第三，主要以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惩罚侵权人，制裁侵权行为。
大陆法系侵权法并不强调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而强调其补偿性。
其实，《侵权责任法》的惩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侵权责任法》强制侵权人承担财
产性民事责任，补偿被侵权人的权利损害，使侵权人接受不得不支付财产的惩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
偿更具有惩罚作用；另一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适当承认惩罚性赔偿金的做法，对于造成人
身权受到损害的恶意侵权行为，确定有限度的惩罚性赔偿金，更好地发挥对侵权人的惩罚性作用。
　　第四，预防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不论是对民事权利人的保护，还是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或惩罚，其重要目的之一，都是对侵权行为的预
防。
《侵权责任法》的这种预防作用类似刑法中的一般预防，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和对侵权人的财产惩
罚，发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功能，在社会中发挥一般的警示作用，教育群众遵守民事法律、尊重
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不侵害他人的民事权利，进而规范市民社会秩序，使民事法律关系的流转
正常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第二节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一、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世界各国和地区侵权法对侵
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法国式，二是德国式，三是埃塞俄比亚式。
　　德国式和法国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概括的都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全部
侵权行为，是“小”的一般条款；而埃塞俄比亚式的一般条款则是概括全部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是
“大”的一般条款。
在这三种类型当中，我国1930年制定民国民法借鉴的是德国式，是写得很好的。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较为相似。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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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有了《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而丧失了大的一般条款的地位。
把《侵权责任法》第2条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则采用的不是德国式也不是法国式，最相近似的是
埃塞俄比亚式，是“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设计，采用的是大小搭配的模式，既有第2条规定的
大的一般条款，又有第6条第1款规定的小的一般条款，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
　　《侵权责任法》第2条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借鉴的是埃塞俄比亚侵权法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立法模式，是极为有利的。
它的作用是将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概括在一起，无论进行何种程度的侵权行为类型规定，、即使随着社
会的发展出现新型的侵权行为，都将在这个条文的概括之中，因此，《侵权责任法》对具体侵权行为
类型的规定，写多写少并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
如果采取“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模式，则仅仅能够覆盖一般侵权行为，而对于特殊侵权行为就必
须进行完全、完整的规定，出现新的特殊侵权行为时必须补充立法，因此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可见，埃塞俄比亚模式比法国模式要好得多，能够体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无论侵权行为发生什么
新的变化，都能够用这个一般条款将其概括起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2条选择的，就是最新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
应当看到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不只是一部侵权赔偿法，除了损害赔偿责任之外，还包括第15条
规定的其他7种侵权责任方式，而这些并不是第6条和第7条所能够概括的，因此，更需要第2条来作出
调整。
因此，《侵权责任法》设立第2条是非常重要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